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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个体道德建构范式的 

初步确立及其当代启示 

——以郭店楚简儒家简为中心 

陈金香
1
 

【摘 要】：形成于孔、孟之间的郭店楚简儒家简提出“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入。由中出者，仁、忠、

信；由（外入者，义、礼、智）”的个体道德建构范式。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认为道德有两条建构路径的理论。郭

店儒简立足于人，内以情感为“由中出者”的情感道德的建构依据，外以人伦为“由外入者”的理性道德的建构依

据。这种基于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人伦建构个体道德的范式，既充分考虑到了个体生存、发展的需要，也充分考虑

到了群体生活的秩序需要，使个人生命在和谐的群体生活中达到最佳状态。郭店儒简确立了儒家个体道德建构范式，

使儒家道德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从而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信仰、践行、追求。郭店儒简个体

道德建构论对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郭店儒简 道德建构 情感 人伦 

个体道德如何建构，先秦儒家三大坐标式人物孔、孟、荀所言各不相同。孔子所言极少，只是说过“择其善者而从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1]“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等比较笼统的话，没有明确说个体道德如何建构。孟子立于

性善论提出“四端扩充”说，认为“仁义礼智”四德发端于“四端”情感。荀子基于性恶论提出“化性起伪”说，认为人类生

活需要“群”与“分”。后世儒者从道德教化需要的角度赞同孟子，排斥荀子，但难以给出充足的理由。战国中期文物郭店楚

简儒家简（以下简称“郭店儒简”）的出土有利于理清这个千年分歧。在荀、孟之前，郭店儒简认为，个体道德有两条建构路

径——“或由中出，或由外入”[3]，其依据分别是人的内在情感和外在人伦。郭店儒简由此确立了儒家个体道德建构范式，孟、

荀则各持其一端而言说。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郭店儒简一简开两派。郭店儒简个体道德建构范式对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具有

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或由中出，或由外入”：郭店儒简个体道德建构的两条路径 

个体道德如何建构？历史上儒家曾有多种观点，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孟子的“四端扩充”说、荀子的“化性起伪”说、董

仲舒的“天人合类”论、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性”论。各种观点各执一词。孟子立于人性善，认为道德发端于人的内在“四心”，

仁、义、礼、智四德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扩而充之的结果。荀子异于孟子，认为道德源于

外，是“化性起伪”的结果。后世儒者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多赞同孟子的性善论，并从不同角度阐发、论证、发展之，这包括宋

明理学“天理人性”说的形而上本原探究、董仲舒从“天人合类”论出发合孟、荀之说提出的“教化成性”说等。然而，关于

个体道德如何建构的争论并没有画上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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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认识孟、荀二人的观点呢？1993 年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楚墓竹简中关于个体道德建构的论述，将有助于我们

解开这个争论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难题。 

据学者研究，郭店楚简中的 14 篇儒学著作主要是孔子弟子“七十子”所作[1]，这一发现填补了孔、孟之间近 200 年的文献

空白，其中多篇著作为两千多年来首次面世。这将对儒家思想研究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思想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杜维明、李学

勤、萧萐父等众多中外著名学者甚至认为，郭店楚简将改写中国思想史。 

具体到争论千年的个体道德建构问题，郭店儒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语丛一》道：“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入。”[2]

这就是说，“人之道”有两个建构路径：一是由人内心产生，二是从外部获得。郭店儒简的这个观点非常独特。迄今为止，中

外学者除休谟也曾提到道德有两条建构路径
[3]
外，还未见其他人如是说；其他伦理学者几乎都认为道德只有一条建构路径，尽管

所认为的路径不同。例如，孟子认为道德发端于“四心”，荀子认为道德是“化性起伪”的结果，经验主义把道德建构在人的

经验基础之上，功利主义把行为是否产生功利效益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而理性主义者认为道德是理性的产物，等等。郭店儒

简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两条路径论，确实让人惊叹！ 

具体而言，哪些道德“由中出”？哪些道德“由外入”呢？郭店儒简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语丛一》继续说道：“由中出

者，仁、忠、信；由（外入者，义、礼、智）。”[4]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仁、忠、信等道德由人内心产生。由于简文缺失，我们

无法确知“由外入者”具体指什么。但据下文“仁生于人，义生于道。或生于内，或生于外”[5]、郭店儒简《六德》中的“仁，

内也；义，外也”[6]，以及与简文形成时间相差不远的《礼记·乐记》中的“乐由中出，礼自外作”[7]和“仁近于乐，义近于礼”[8]

等，我们推测，“由外入者”的道德主要指“义、礼、智”[9]。为什么说仁、忠、信等道德是由人内心产生，而义、礼、智是由

外获得呢？ 

我们知道，道德是一个复合名词，包括许多不同的具体道德，这些道德按其性质可分为情感道德与理性道德。情感道德主

要由人的自然情感发展而来，故这些道德富含情感，如仁、忠、信、孝、敬、慈等。人的自然情感中的积极情感，如爱、同情

心等本身就富有道德因子，这些积极情感是个体道德形成的最重要的心理基础，情感道德就是由其发展而来的。所以《性自命

出》说，“道始于情”，即道德发端于情感。同时，人的消极情感，如羞耻心等，阻止不道德心理或行为的发生，从而促进道

德形成。情感道德由情感发生，而“情生于性”，性是人的本质的内在规定，所以说“仁、忠、信”等情感道德“由中出”。

这在《性自命出》中也得到验证：“笃，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1]这句话的意

思是，敦厚之德由仁发展而来，仁由性产生，忠的基础是信，信的基础是情，这样，仁、忠、信都可以追溯到性，因而说情感

道德“由中出”。 

理性道德指主要通过理性认知而建构的道德，是一种理性规定[2]。社会性理性道德是人类长期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对于个

体来说，社会性理性道德先于个体存在。个体性理性道德主要是社会性理性道德内化于个人内心的结果，如礼、义、公正等。

人出于生存、生活的需要或效益考虑而不得不接受这些社会要求、准则和规范并将其内化为德。理性道德，无论是经由学习、

经验积累，从他人他处得来的，还是人为制定出来的，都离不开理性思考、分析、判断，都是“理性凝聚的成果”[3]，因而“义、

礼、智”等理性道德是“由外入者”。 

郭店儒简中道德“或由中出，或由外入”的观点是战国时期“仁内义外”思想的一种体现，这表明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

经认识到道德有情感道德和理性道德之分，有两种产生路径：一是由情感产生的，二是人为设计制定的，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

提出相关概念。由此可说，郭店儒简确立了儒家个体道德建构范式，孟、荀各持其一端而言说。正如各自抓住孔子仁学的

“义”“礼”一样，孟子、荀子也分别从情感、理性两个角度阐释郭店儒简个体道德建构思想。孟子说的“四端”，即“恻隐

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实际上是四种情感，“四端扩充”说只是更详细地说明了情感道德如何“由中出”；

荀子“化性起伪”说恰是说明理性道德如何“由外入”。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郭店儒简“一简开两派”，从此奠定了儒学发展

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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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孟、荀一样，西方的各种道德起源说大多也是各从一个角度探讨个体道德的建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助产说”“回

忆说”看到了个体道德“由中出”的一面，亚里士多德的“习惯养成说”说明了理性道德如何“由外入”。近代的情感论者注

意到了情感在个体道德发生中的作用，社会契约论、理性主义伦理学详细分析了理性道德的建构问题，而功利主义者看到了道

德的外在功效。 

应该承认，以上各种观点都揭示了不同因素在个体道德建构中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以上观点都存在以偏概全

的缺陷，都有不能解答的问题。如感受经验说无法解释自我牺牲精神的由来，情感欲望说无法回答正义的来源，而天赋观念说

则无法说明仁慈、恭敬、正义等道德之来源的不同，功利（实用）说无法回答爱、亲情、友情、正义产生的原因。 

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已经认识到个体道德建构的复杂性，认为“一隅不足以举之”，仅从某一个角度不能正确认识个

体道德的建构。令人称奇的是，上面提到的几种偏颇观点荀子几乎都提到过：“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嗛矣。

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

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1] 

郭店儒简个体道德两条建构路径论意义重大。它是我国甚至是世界已知最早提出个体道德有两条建构路径的理论，反映了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道德建构理论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那么，郭店儒简个体道德建构内、外两条路径的依据是什么？ 

二、情感：儒家个体道德建构的个体依据 

总的来说，郭店儒简立足人和人的生活思考道德建构。这句话乍听有些疏阔，似乎等于没说。其实不然，这正是郭店儒简

道德建构论的核心要义。郭店儒简承袭孔子思想，立于“天生百物人为贵”
[2]
的高度思考“人之道”。在先秦，人们普遍认为，

“道者，群物之道”[3]，百物各有其“道”。但“人之道”不同于“百物之道”，“人之道”使人别于百物、贵于百物。孔子曾

说“鸟兽不可与同群”[4]，这反映了孔子的人与鸟兽不同“道”的思想。人贵于百物，故此，“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

术，道之而已”[5]。也就是说，在百物之“道”中，只有“人道”为可以遵循之“道”。为什么只有“人道可道”呢？因为只有

“人道”才使人贵于百物，使人成为“人”。儒家正是从人、禽兽之别的角度界定人和人道。孟子说得更明白：“人之所以异

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6]这就是说，人道是依循人伦行仁义

之事。由此可以看出，儒家道德的确立依据有二：一是人性，二是人伦。而郭店儒简个体道德建构论正是依据这两点。人性是

内在的，表现于外为情感，所以此依据可以改写为：一是情感，二是人伦。 

汤一介指出，“道始于情”揭示了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产生的根据
[7]
。情感是儒家个体道德建构的内在依据，“道始于情，

情生于性”[8]清晰地指明了这一点。依据情感建构道德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人是情感的存在[9]。情感是是人的生命最直接

的体现。“情生于性”，情感由人的本性生出，人性体现于外为“喜、怒、哀、悲”等情感。人的这些自然情感是道德建构的

心理基础，道德要依循情感而建构。这也正是孟子性善说、西方情感主义道德起源说的根据。 

二是道德要顺适情感欲望。郭店儒简认为，情感欲望是人本性所固有的，是人性“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10]的表现。

这里要说明一下，在儒家语境中，情、欲一体，情统欲，欲由情生，欲是生理需求的反应，情是心理活动的表达。情感欲望是

人的生命最直接、最基本的表现，也是生命活动的动力。道德“始于情”，就是要求道德必须满足个体生存、生活、发展的需

要，而不是反过来危害生命。情感欲望是人的生命的表达方式，因而不可除、不可灭。古代儒家就看到了这一点，如《逸周书·官

人》说：“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可隐也。”[11]因此，“道始于情”的生命原则就体现在道德顺应情感欲望的发展，

使情感欲望得到适当的满足和实现。如果道德罔顾情感欲望，压制甚至禁止情感欲望的发生，那么，这种“道德”不会被人们

接受，更无法落实。宋明之后，儒学走向极端，极力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因此遭到人们的反对；近代以来，西方基督教

禁欲主义同样遭到强烈反对，人们反其道而行之，歌颂个性，追求现世幸福。这些都是鲜明的历史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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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道德要“治人情”。道德顺适情感欲望，但反对纵情恣欲，而要“治人情”。所谓“治人情”，就是节制情感欲望，

使情感欲望在合理的限度内实现。正如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

乱，乱则穷。”
[1]
情感欲望得不到适当满足，不利于生命发展，但是，恣情纵欲也将危害生命。这就是说，对情感欲望，一方面

要适当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使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2]，达到“中”的境界，这样，生命就会处于最佳状态。因此，

先秦儒家特别强调“治人情”。郭店儒简也多次提到这一点，如《性自命出》说：“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

其先后之序则宜道也。又序为之节则文也。”[3]《语丛一》说：“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也。”[4]《语丛三》说：“踊，哀也，

三踊，文也。”[5]“治人情”就是对情感欲望疏导、管理、适度控制，而这种对情感欲望的疏导、管理、适度控制是道德建构所

必需的。 

当然，作为郭店儒简个体道德建构依据的情感是人的自然真情，而不是假情、伪情、虚情。《性自命出》说：“凡人情为可

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6]只有人的真情才能成为个体道德建

构的基础，而伪情、假情不仅不能成为道德建构的基础，而且是儒家所排斥的。 

“道始于情”把人的自然情感作为个体道德建构的依据之一，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马育良所说，其价值在于回到人本身，

尤其是从最具主体性的人的情感，去探究儒家以仁为主要内涵的社会道德的根源，从而在思想史上极大地高扬了人在社会历史

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7]。“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把道、情、性逻辑地关联起来，使道德有了坚实的情感人性基础。道德依循情

感而建构，就是说，道德要以人的生命为最根本的依据而建构，这种道德顺适人的生命发展，故易于为人接受。而如果远离或

违背人性情感而随意制定道德，道德就将失去生命力。有学者把郭店儒简强调道德的情感基础称为“情”的原则[8]，其实，“情”

的原则就是以情感为个体道德建构的依据。 

三、人伦：儒家个体道德建构的群体依据 

人伦是郭店儒简个体道德建构的另一个形而下的依据，是外在的群体依据。一方面，人作为生命体需要维持生命的存在、

延续，因此个体道德建构要遵循生命原则，以情感为个体依据。另一方面，作为人类中的一员，人的生命必须在“类”中才能

得到发展、实现并成为生活。“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9]这就要求个体道德建构也必须遵循生活原则，以人伦为群体依据。 

“伦理”是中国文化最具标识性的基本话语之一，是中国先人对人类群体关系认识的智慧结晶，体现了中国古人的人生智

慧。《尚书·尧典》描述舜的能力：“慎微五典，五典克从。”[10]“五典”指五种德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说

明，中国自上古尧舜时期就已经注重人伦关系的和谐。郭店儒简继承并发展了上古伦理思想，并提出人伦概念。《成之闻之》说，

“天降大常，以理人伦”
[11]
。过去，人们认为“人伦”概念由孟子首创

[12]
，而郭店儒简的出土证明是孟子沿用了前人的概念。 

郭店儒简不仅提出了人伦概念，而且明确以人伦作为“礼、义、智”等“由外入者”道德的建构依据。何谓“人伦”？《说

文解字》说：“伦，辈也。”[1]“伦”之本义为“辈”，“辈”即是区分、分别之意。俗语中“辈分”就是以人与人之间“辈”

的不同进行的区分，不同辈分的差异就是人伦的区别。人伦，特别是血缘人伦，是人与人之间的天然关系，人生在世必然有人

伦关系，所以，《语丛一》说“天生伦”，《六德》说“生民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此六位也”[2]。儒家认为，人伦关系不可

改变。人伦关系顺当，人们生活就好。《六德》说：“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讪夸无由作

也。”[3]人伦关系正常，人们各行其职、各得其所，则诽谤流言就无处可生。“苟不由其道，虽尧求之弗得也”[4]，若离开人道，

即使尧也无法实现治世；“非伦而民服，世此乱矣”
[5]
，民众不服从伦理，社会就会混乱；而“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

[6]
。

既然人必然生活在人伦关系中，那就必须维护人伦关系。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郭店儒简提出“三伦”之理：“天降大常，

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7]“三伦”之理的提出是郭店儒简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为孟子创

制“五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儒家视野中，作为“人伦之理”的“伦理”，也即“为人之道”，是以“礼”为其现实形式的。“礼经纪人伦。”
[8]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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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并维护着正常人伦关系。儒学创始于礼崩乐坏、杀父弑兄、人伦崩塌的春秋混乱年代。孔子心念天下苍生，欲挽狂澜于既

倒，扶大厦之将倾，使人们生活和谐有序。孔子认为，社会混乱的原因是人们不遵礼，因此欲通过整饬纲纪恢复社会太平，其

方法一是为礼寻找心理情感基础；二是正名，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如何实现“正名”？答案是“克己复礼”，

克制自己的情感欲望，按礼的要求去做，不越位，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9]。而所谓“正名”“克

己复礼”，也即恪守人伦之理。人人恪守人伦之理，家庭、社会也就太平了。 

对个体来说，作为人伦之理的“礼”是外在于人的规则、要求，这种“礼”要成为人内在的道德，必须有理性的参与，通

过“理性对各种个体欲求从饮食男女到各种‘私利’的自觉地压制或战胜，使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符合规范”[10]，才能建构起

道德。这是个体理性道德建构的一般进路。 

以人伦为基础的理性道德虽然是理性思维的产物，但其基础和内容是情感的。按蒙培元的说法，这种道德“是情感所具有

的理性形式”[11]。这种道德以人的自然情感为基础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合乎“人情”，也最能使人与人的关系融洽。这

既不同于古希腊使个人淹没在城邦整体之中的做法，也不同于近代西方过于强调个体自由而破坏社会整体生活的做法。 

郭店儒简立于人的生命，以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人伦关系作为个体道德建构的内外依据，这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情感是为

了保障个体生命的存在、延续，基于人伦是为了明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适度节制欲望，使行为有度。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郭

店儒简把生命原则与生活原则、内在情感与外在人伦统一起来作为个体道德建构的依据。 

或许有人认为，同时以情感、人伦作为个体道德建构的依据，二者会发生冲突，难以同时成立。实际上，这种担忧是多余

的。《性自命出》中“道始于情……始者近情，终者近义”[12]的观点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道德始于情感，而终于礼义，道

德符合人伦之理是当然之义。因此，情感依据与人伦依据二者不但不冲突，而且相互支撑。孔子说，男女情爱“发乎情，止乎

礼义”[1]。情感是人内在生命力的表现，而人伦是情感活动的场域；情感依循礼义展开，礼义维护情感的表达。例如，人的爱亲

情感沿着人伦发展为孝，爱子情感沿着人伦发展为慈，爱人情感沿着人伦发展为仁，朋友情感沿着人伦发展为信。由此可见，

情感依据可以与人伦依据相互支撑。 

“道始于情……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也说明儒家道德建构不局限于血缘人伦，而是以血缘情感为基础向外扩展。人的情

感特点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只有当人有爱亲之情，他才有可能去仁爱人民；只有能够仁爱百姓，他才有可能心念

天下苍生。否则，爱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维系下去的。王阳明说：“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

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

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
[3]
王阳明既说明

了仁爱的“差等”原则，也批评了墨家兼爱的“无根”。“无根”便不能发芽、生长，便不能生生不息。这就是说，道德建构

要以人的血缘情感为基础，由内向外“扩而充之”，先情感道德，后理性道德，只有如此，才能建构起道德大厦，人才能成为

道德完善的人。 

四、郭店儒简个体道德建构范式的当代启示 

郭店儒简《尊德义》说：“为故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其载也无厚焉，交矣而弗知也，亡。”[4]

这段话不免带有儒家的一贯态度，就是夸大道德的作用。但是，道德在社会治理、国家发展以及改善人的精神面貌中的重要作

用，也不容否定。当前，由道德危机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世界各国也都采取措施，努力提升国民道德素养。

然而，如果措施的理论依据错了，那么，“反之此，枉矣”[5]。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道德问题的痼疾是，违背传统文化的思维

习惯，盲目建构各种形式化的道德规则，导致道德教化失效[6]。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习惯所建构的道德规则，无论表面看上

去多么高大上，人们也不会接受。这是导致道德教化无效的根本原因。所谓道德教化，就是通过外力作用促进个体道德的生成

与建构。按照郭店儒简个体道德建构论来理解，道德教化就是启发人的内在情感道德“由中出”，促使外在理性道德“由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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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前许多人都把道德教化的内涵理解窄化了，仅理解为把外在的理性道德“灌输”给受教育者。实际上，道德教化不仅

仅是外在理性道德的“灌输”，更是内在情感道德的“启发”；而且是“启发”在前，“灌输”在后；只有“启发”成功，“灌

输”才会有效。故此，认识道德教化的重点是认识被教化对象和被教化的道德。 

首先被教化对象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能够接受外在的思想文化观念。但是，他愿意接受什么思想观念是有限制的，这一

方面受其文化心理背景限制，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用以教化的道德。所谓文化心理背景，就是人在一种文化长期熏陶影响下形成

的心理文化状态，这种心理文化状态常以思维习惯或思维定势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文化心理背景决定着一个人接受什么样的

思想文化观念。当新接触的文化观念与已有的文化观念一致或在其认可范围内时，他才会接受；否则，就会产生思想排斥、冲

突和对抗。 

对于长期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来说，已经形成的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文化心理背景决定着他接受什么样的思想文化

观念。道德教化所传授的道德只有与这种儒家文化心理背景相符合，才会有成效；否则，将会低效甚至无效。对中国个体道德

的建构，须遵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路，符合中国人的儒家文化心理背景。郭店儒简个体道德建构范式对此有着重要的启示

与借鉴意义。 

以郭店儒简个体道德建构论为中心的研究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重情感、尚人伦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个体道德的建构理路必

须基于情感、依循人伦。 

道德最基本的特性是实践性，它融于人的吃饭穿衣、起居坐卧、相处交往之中，人们“日用而不知”，因此，道德必须依

据人的生命，有利于人的生活。郭店儒简把情感、人伦作为建构个体道德的依据具有其现实的合理性。“道德”之“道”一方

面要符合个体性，另一方面要符合群体性。郭店儒简立足于人，内以情感为“由中出者”的情感道德的建构依据，外以人伦为

“由外入者”的理性道德的建构依据。这种基于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人伦建构个体道德的方法，既充分考虑到了个体生存的需

要，也充分考虑到了群体生活的秩序需要，使个人生命在和谐的群体生活中达到最佳状态。儒家个体道德由此与人的生命融为

一体，从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为人们所追求、信仰、践行。 

有人认为，现代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伦理道德已经不适用于现代人类

生活。工业化、信息化以及新兴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

式。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最基本的两样东西没有变：一是人具有情感，人的生命仍然离不开情感表达，人仍然需要情感生

活、情感交往；二是基本的人伦关系，即男女之别、父子之伦、夫妻之伦、长幼之伦、朋友之伦等依然存在[1]。这意味着人们基

本的生活方式、生活秩序没有变，而个体道德的建构必须考虑这两点。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认识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

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2]，并反复强调“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3]。亲近亲人、

尊敬尊者、敬奉长者、设置男女之间的界限，是人伦至要，也是人情感生活之至要，不可破坏。一旦其受到破坏，社会将陷入

大乱；而如果夫爱妇助、父慈子孝、兄弟和谐、朋友互信，小则家庭生活美好，大则社会和谐。 

由此可见，儒家重情感、尚人伦的思想没有过时，而且只要人有情感和人伦关系，这种思想就不会过时，但其具体表现形

式可能不同。当代中国提倡传统儒家文化，不是生硬“复古”，而是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承其“不可变革者”。

我们应该以“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4]的原则思考当代道德建构，这恰是郭店儒简个体道德建构范式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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